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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八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

位，视情节轻重，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有关主

管部门责令限期改进或停产、停业整顿z 整

后仍达不到规克要求的，应当吊销其生产

许可证或结营许可证。

四+条本条例由国家经济委员会负

。

四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依据 本条 例规

定，制定实施细则。

四十二条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

行。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国务院批转

国家经委、化学工业部、铁道部、商业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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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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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九条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关

人员，由有关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

处罚，掏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责任。

附 则

公安部试行的《关于中、小型化工企业安全

生产管理规定》、《化学危险物品储存管理

行办法》、《化学危险物品凭证经营、采

行办法》、《铁路危险物品运输规则》、

《化学危险物品防火管理规则》、《关于违

反爆炸、易燃物品管理规则处罚暂行办法》

同时废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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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府发 (1987 )30号

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棉农的生产积极性，稳定我省棉花生产，一九八七年的棉花生产、

购销政策，除继续执行絮棉销售补贴和化肥奖售政策外，调整如下 z

-、提高棉花加价比例 z 按国务院决定，从一九八七年新棉上市开始，我省棉花收购价

由原"正四六"提高到"五五n 比例计价，即百分之五十牌价，百分之五十加价。加价幅度

仍按牌价金额的百分之三十计算。

二、提高-至四级棉花补贴标准:从一九八七年新棉上市开始，一至四级棉花价外补贴

标准由原每公斤二角提高到四角。

三、继续执行棉花生产扶持费的政策:棉花生产扶持费仍按每五十公斤补贴五元的标准

执行，在收购时，按交售棉花数量结算兑现。 棉农在生产期间的资金需要，按棉花定购合

同，由供销社贴息，农行发放贴息贷款。

四、调整纺棉销售补贴标准 z 从一九八七年新棉上市开始，对使用川棉的工厂，纺棉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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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h标准 rÌJ 月;每五十公斤十元i用较为五元。

五、根据国务院国办发( 1986 ) 65号届知精神， )刊制王各级工商音i~ i'J虫:加强棉花l/î场管

理，坚决制止强买强卖，欺行霸市、坑害棉农利益的行为。

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九日 川府发 (1987)32号

我省农村春播即将全面底开，为安排好粮食生产，认真做好粮食合同定购工作，进一步完

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，保证今年粮食总产量稳步增长和国家掌握必需付粮食，特作如下通知 z

- 粮食合同定购任、

为了实现省内粮食收支平衡，保证军需氏食和收购生猪必需的粮食，二首委、省府研究决

定，全省粮食合同定购任务维持 x x 亿斤不变。允许各地、市、州在省定任务百分之三日

内掌握，用于解决原安排定购任务突出不合理的问题。各地不得再附加机动教。

粮食合同定购任务妥逐级下达，通过乡、村、组将任务落实到户，签订粮食定购合同，

保证完成。胡豆、珑豆、大豆、青裸可以顶抵合同定购任务。

今年国家取消代购计划，农户完成合同定购任务以后上市均粮食，粮食部门妥按咯低于

市价的原则积极议f介 11支购。

二、充实粮食合同定购的经济内…

一九八七年合同定购的粮食，实行化肥、柴油、预购定全三挂钩。即定购每百公斤贸易

粮供应平价优质标准化肥十公斤，供应平价柴油三公斤 z 定购每百公斤大术发放预购定全

八元，定购每百公斤小麦、玉米发放预购定金四元，在农户支粮时才回还。化肥、柴油凭票

购买，保证供应，允许群众之间相互调剂。具体供应、管理办法由省级有关部门另行下达。

粮食定购价格，除稻谷〈中等〉每五十公斤，由十六元五角提高到十八元外，其余品种

仍按现行比例价不变。秸谷提价从今年大春收购开始执行。

粮食部门发放预购定全和收购粮油(包括议购)所需资金，农业银行妥保证供应。

三、油菜籽实行合同定购

一九八七年全省油菜籽11之购任务由去年均 x x 亿斤调减为 x x 亿斤，随粮食合同定购，

一起进行，执行"倒四六，，.比例价不变。农户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的油菜籽，可以留作口

泊，也可以土市出售。农民口油可以随同定购任务一并入库，结算返还，可以代农加工或以

籽才是油。完成合同定购任务以后多购的油菜籽 ýlJ 入议价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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